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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天津职业大学课堂教学秩序管理办法
（试 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课堂（含实训场所）教学秩序，严肃课堂教

学纪律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树立良好教风和学风，特制定

本办法，以明确维护课堂教学秩序相关各方的责任和义务。

教师责任

第一条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，应对课堂纪

律、课堂教学内容、课堂教学质量全面负责，应严格执行《天

津职业大学教师教学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相关工作要求开展

课堂教学。

第二条 教师应提前 10 分钟到教室或实训室。不得迟

到、早退，应按时上下课；不得无故缺课、调课，不得擅自

请他人代课。教师因故停课、调课、补课或变更上课地点，

应至少提前 1个工作日履行手续, 来不及办理书面申请的事

后须补办。

第三条 教师上课期间不得离开教室或做与授课无关

的事情。开讲前要检查自己和提醒学生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

至静音状态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，除教学设计中规定必须使

用手机外，不得看手机、收发短信以及接打电话等。

第四条 教师应注重课堂的教学组织与控制，特别是



2

承担“教学做一体”课程的教师要有效组织教学，合理安排

教学任务，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防止在教学实施过

程中，因分阶段教学或分组教学衔接管理不当造成课堂纪律

涣散、秩序混乱等情况。

第五条 教师必须加强课堂秩序管理，对于学生迟到、

早退、饮食、玩电子产品、交头接耳及不专心听课等扰乱课

堂秩序的现象应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加以管理。

第六条 教师应重视学生出勤管理及教学质量反馈。

教师须在课间使用“天津职业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系

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监控系统”）对学生进行考勤并发起评教。

“发起评教”次数不低于该课程总学时数的 1/4，否则教师

将不能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录入本门课程成绩。

第七条 课堂教学过程开放。教师不得拒绝督导、教

学管理人员、学生管理人员以及学校其他教师听课。在他人

听课后要主动征求听课人的意见或建议。

学生责任

第八条 学生是课堂教学的第一参与人和直接受益

者，应主动维护课堂教学秩序。严格执行《天津职业大学学

生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有关课堂学习纪律的相关要求。

第九条 学生必须依照课堂教学时间按时上下课，不

准迟到、早退和无故缺课，因病、因事不能上课者应事先请

假。学生迟到或早退三次记为一次缺课，缺课累计大于等于

该门课程学时数的 1/3 者，不能参加该门课程的考核。

第十条 学生上课前要做好充分准备，带齐上课所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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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、笔记本等学习用品；在语音室、实验室上课，必须严

格按照管理要求穿戴鞋套或工作服；严禁带任何形式的食

物、休闲娱乐等可能扰乱课程学习的物品进入教室。

第十一条 学生进入教室应注意仪表仪态，衣着整洁，

不准穿拖鞋、背心、吊带衣裙或过于暴露的服装。上课要保

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坐姿端正，专心听讲，勤于思考，做好

笔记。积极参加课堂互动，回答问题时声音洪亮、礼貌应答。

第十二条 学生上课要遵守课堂纪律。不得随意讲话、

说笑、睡觉、吸烟、饮食、玩电子产品以及阅读与该课程无

关的其他书籍等。手机应关闭或调至静音且不得放在桌面

上。不得随意进出或擅自离开教室，严禁上课时间取快递或

接听电话等行为。若学生违反课堂纪律经任课教师提醒后仍

不改正的，则该生平时成绩可由教师酌情扣减，且向学生所

在院系领导汇报。

第十三条 学生要积极配合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评教

反馈。在教师“发起评教”48 小时内登录“监控系统”手机

客户端进行教学评价，评价数不低于任课教师发起该课程评

教学时的 90%，否则将不能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查询本学期课

程成绩及进行下学期选课。

第十四条 学生在等候上课时，应保持安静，不得影

响其它班级。下课时协助教师摆好桌椅，关闭电源，擦净黑

板，有序离开教室。不得在走廊、楼道内追逐打闹，避免出

现拥挤踩踏事故。

管理人员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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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校领导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督导室、院（系、

部）领导、教学秘书、学生辅导员、班主任都负有维护课堂

教学秩序的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全校各级领导全面执行听课制度。在教学

周内，校领导每月随堂听一节课，听课记录表由校长办公室

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集中转交教务处；教务处、学工部、院

（系、部）党政领导每周随堂听一节课，听课记录表每周五

下午交教务处；党委、纪委分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每学期到

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听课 2 次以上。教务处负责将校领导听

课结果录入“监控系统”；其它部门分别将本单位听课结果

录入“监控系统”。

第十七条 教务处、院（系、部）教学管理人员要高

度重视课堂教学秩序管理工作。制定加强教风、学风建设的

具体制度和措施，并落实到位，加强“监控系统”的使用和

维护。院（系、部）要及时掌握本单位课堂教学情况，通过

“监控系统”加强院（系、部）教学巡视管理及情况处理。

院（系、部）领导要及时处理教学巡视中出现的问题，对扰

乱课堂教学秩序的教师和学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教育；

对于情节严重的应及时上报教务处。

第十八条 学工干部、辅导员和班主任要充分发挥学

生会、班委会、团支部等学生组织的引领、监督作用，将维

护课堂教学秩序纳入学生组织的考核范畴以及学生先进班

集体等各类考评指标中。

第十九条 学工干部、辅导员和班主任要结合不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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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、不同专业学生课堂学习特点，密切与授课单位、授课教

师联系，通过开展主题班会等多种方式，将加强学生出勤率、

听课率等课堂教学秩序管理作为班级日常管理的重要工作，

常抓不懈。

第二十条 各院（系、部）要提高认识，切实担负起

教学管理的主体责任。对各种严重扰乱课堂教学秩序的行

为，学校将严肃追究问责。凡违反教学纪律，构成教学事故

者，学校将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进行处理。

其 他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天津职业大学办公室 2016 年 4 月

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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